
犯罪行為受有直接財產上之損害，故

對於民事訴訟起訴或第一審、第二審

之終局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於管轄第

二審、第三審之法院時，須繳納訴訟

費用，對渠等而言不啻為依法提出救

濟時所產生另一經濟上負擔或司法程

序障礙，實有特別保護之必要，爰參

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25條第 1

項之體例4，為第 1項規定，俾強化

詐欺犯罪被害人之司法近用權與民事

訴訟程序及執行程序上權益之保障。

可知，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

規定為原告提起一般民事訴訟時，就

詐欺犯罪損害賠償事件關於訴訟費用

的特別規定，使原告得基於程序選擇

權，自行選擇要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提

起附帶民事訴訟並享有可能免納裁判

費之保障，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並享

有可能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保障5。

二、問題提出

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要

件，包含：（一）原告係詐欺犯罪被

害人；（二）被告係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之人；（三）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然而，所謂得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適

用主體、請求範圍為何？例如問題

一：被告經檢察官以犯罪嫌疑不足而

不起訴或法院判決無罪，原告單獨

提起民事訴訟，得否暫免繳納裁判

費用？問題二：如果刑事判決只認

定原告因被告幫助或參與的詐欺行

為而受騙 50萬元，惟原告單獨提起

民事訴訟請求被告給付 80萬

元，就超過刑事判決認定的 30

萬元部分，得否暫免繳納裁判

費用？問題三：如果原告在檢

察官起訴前，即單獨提起民事

訴訟（例如原告報警完就提起

民事訴訟，檢察官根本還沒起

訴），得否暫免繳納裁判費？

問題四：被告涉嫌詐欺，經地

檢署通緝中，原告即單獨提起民事訴

訟，得否暫免繳納裁判費？問題五：

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詐欺條例第 2

條第 1款所列之詐欺犯罪，原告即單

獨提起民事訴訟，得否暫免繳納裁判

費？問題六：因同一案件經後案檢察

官以前案經有罪判決確定為由為不起

訴處分，或後案刑事法院以前案經有

罪判決確定為由為免訴判決，或以前

案仍繫屬第一審刑事法院中為不受理

判決後，原告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得

否暫免繳納裁判費用？又所謂訴訟費

用之射程範圍為何？例如問題七：訴

訟費用是否包含裁判費以外之訴訟費

用（參民事訴訟法第 77條之 23到第

77條之 25，例如訴訟文書之影印費、

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

定人之日費、旅費，在監押被告之提

解費等）？此均涉及詐欺條例第 54條

第 1項前段「詐欺犯罪被害人」、「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請求損害賠

償」、「訴訟費用」應如何解釋與適

用6，而為本文之問題意識。本文擬

以上開問題為中心，整理歸納相關見

解，並提出本文見解，期能供實務運

作之參考。

貳  得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適用主
體、請求範圍

一、 前提：詐欺條例第2條第1款所
列之詐欺犯罪、請求損害賠償

如何界定得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

（文轉三版）

在此背景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下稱詐欺條例）於民國 113年 7

月 31日公布、113年 8月 2日生效，

以強化防詐作為、打擊詐欺集團、保

護犯罪被害人為重點，採就源及溯源

「雙源齊清」之方向，強化金融、電

信及網路各面向之防詐作為，課予相

關業者防詐義務；加重詐欺集團犯嫌

刑責及擴大不法利得沒收，以嚴懲詐

欺犯罪；建構保護詐欺犯罪被害人機

制，提供相關協助及損害填補3。其

中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規定，

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

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

立法理由言，考量詐欺犯罪被害人因

註 釋

1 警政署統計室，警政統計通報，2024年 4月 3日，網址：
https://www.npa.gov.tw/ch/app/data/doc?module=wg057&de-
tailNo=1224599461083222016&type=s，最後瀏覽日期：
2025年 10月 14日。

2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簡抗字第 76號民事裁定意旨。有關
起訴權之保障，可參陳瑋佑，2023年民事程序法發展回
顧：民事訴訟法之憲法化，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53卷特刊，2024年 11月，第 1207-1236頁。
3 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總說明，網址：https:/ /

ws.moi .gov. 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
vYWQvNDAwL3J lbGZpbGUvOTA4Mi8zMTU3M-
jkvZWYyM2ZmZDgtZjUxZS00N2Q2LTk0NGItMmUxZGI-
wMWY2ZTkzLnBkZg%3D%3D&n=57i96Kqq5piO5Y%2B-
K6YCQ5qKd6Kqq5piOLnBkZg%3D%3D，最後瀏覽日
期：2025年10月14日。

4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25條第 1項之前身為犯罪
被害人保護法第 28條，第 28條之立法理由為「照黨
團協商條文通過」。第 28條的文字最早出現在 87年 5
月 5日二讀（廣泛討論）的朝野協商版本第 24條之 1
（參立法院公報 87卷 23期 2972號上冊第 109頁），
並經朝野協商通過，未留下任何討論內容的文字紀錄，

故無從透過立法院公報得知當初立法者制定本條之想

法為何。參立法院法律系統，網址：https://lis.ly.gov.
tw/lglawc/lawsingle?001B443E2BE700000000000000000
1E000000005000000^01834087050500^00003001001，最後
瀏覽日期：2025年 10月 14日。

5 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所定「依民事訴訟程序」並不包
含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相關說明可參楊智守，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裁定移送後效力爭議問題探討—以智慧財產案件

審理法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修規定為中心，司法周

刊，第 2248期，2025年 3月 7日，3版。
6 對此，司法院刑事廳於 113年 8月 9日在法官論壇表示，
曾於立法過程中提出其適用範圍包含第 2條第 1款第 3目
之罪，被害人涵蓋範圍是否過於廣泛之意見，惟未獲採

納。原告是否符合「詐欺犯罪被害人」要件之認定及其證

明或釋明程度，立法過程中並未就此討論，請法官本於確

信而為法律之適用。

7 楊智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後效力爭議問題探
討—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

修規定為中心，司法周刊，第 2248期，2025年 3月 7日，
3版。

8 類似案例可參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113年度上字第 4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4年度金字第 10號民事裁定。

9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640號民
事判決。

壹  概說

一、前言

我國近年來詐騙叢生，受 

害者眾多。根據警政署統計， 

112 年度詐欺案件發生數

達 37823件，較前一年增加

28.17%，其中以「投資詐欺」

增幅最為顯著1。詐騙手法層

出不窮，受害者涵蓋各年齡層，造成

民眾財產嚴重損失，致大量詐欺案件

逐漸癱瘓司法系統。為保障被害人權

益，刑事訴訟法第 488條提供了在刑

事訴訟程序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途

徑，並依同法第 504條、第 505條規

定，使被害人享有免納裁判費之利

益。然而，實務中常有被害人因各種

原因未能在刑事訴訟程序第二審辯論

終結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因

財產被詐騙殆盡而無資力支出裁判費

用提起民事訴訟，導致其初次近用法

院之起訴權受損。因此，如何補救並

保障這些被害人的起訴權，使其有平

等接近及使用法院之機會，以落實憲

法對於訴訟權之保障2，成為過去司

法實務中亟需探討的課題。

秋  收  稻  浪
攝影／張夜明（臺東地院退休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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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犯罪被害人訴訟權益之界定與保障： 
論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54條第 1項 

前段之適用爭議
文／鄭煜霖 上



註 釋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2249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金字第 294號民事裁定。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758號、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1018號、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5080號民事判決。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3年度補字第 1277號、
113年度補字第 802號民事裁定。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3年度補字第 484號民
事裁定。

� 最高法院 60年台上字第 633號民事判例、111年度台附字
第 1、2、3號刑事判決意旨。

� 最高法院 71年度台抗字第 482號民事裁定意旨。
� 刑事實務上，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前提，通常包括被告
已在偵查階段自白並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成立調解，被害人

得直接持調解筆錄對被告聲請強制執行。故民事實務上較

少遇到緩起訴處分後，詐欺犯罪被害人再單獨提起民事訴

訟之情形。

� 有關匯款手續費是否屬詐欺行為之直接損害？肯定見解認
此屬原告為匯款而額外支出之損害，有相當因果關係，例

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3年度金簡易字第 17號、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金字第 199號、臺灣基隆地方法
院 113年度基簡字第 841號、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12年度
訴字第 767號、112年度訴字第 592號民事判決；否定見
解則認此屬金融機構所收取之費用，並非詐騙金額，且未

經刑事判決認定為損害金額，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3
年度訴字第 5426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12年度投簡字
第 381號民事判決。本文從肯定說。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高等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49號、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2255、1765號、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 2899號民事裁定。此部分包含

原告對被刑事判決論以詐欺犯罪未遂之被告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刑事庭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502條第 1項規
定，以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駁回之，卻誤裁定移送民事庭

之情形。因原告之訴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487條第 1項規定
之要件，且刑事庭之裁定移送不合法，視同原告單獨提起

民事訴訟，依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 953號民事裁
定意旨，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

缺。

� 類似案例可參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4年度補字第 23號民
事裁定。

� 楊智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後效力爭議問題探
討—以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

修規定為中心，司法周刊，第 2248期，2025年 3月 7日，
3版。

（下期待續） 
（作者為南投地方法院法官）

（文接二版） 賠償責任，符合「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人」之要件。況且，如採否定說，將

使原告對該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時，僅

因被告被論以共犯，而無從適用詐欺

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產生另一

經濟上負擔或司法程序障礙，難認符

合事理之平，亦與強化詐欺犯罪被害

人司法近用權之立法意旨不符，是否

妥適，有待斟酌。

目前較大的爭議在於，被告提供帳

戶給詐騙集團，原告遭詐騙集團以刑

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各款之方式詐

騙，因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提供帳戶

之當下有幫助詐騙集團之主觀預見，

刑事法院僅論被告犯刑法第 30條第

1項前段、第 339條第 1項之幫助詐

欺取財罪。此時原告雖為被害人，惟

是否屬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

「詐欺犯罪」被害人？不無疑問。否

定說認為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犯之罪

名係幫助詐欺取財罪，核與詐欺條例

第 2條第 1款所定義之詐欺犯罪類型

不同，故無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

前段之適用�。本文採肯定說，蓋原

告確實遭詐騙集團以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各款之方式詐騙，符合「詐

欺犯罪被害人」之要件；被告因其提

供帳戶之幫助行為，依民法第 185條

第 2項規定，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符合「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人」之要件。雖被告僅只提供帳戶而

經刑事判決論以幫助詐欺取財罪，此

係因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加重其

刑之規定，涉及被告為詐騙集團提供

助力當下之主觀預見，而刑事審判須

恪守「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之基

本原則，如無證據證明被告能預見提

供帳戶之對象係詐騙集團，刑事法院

僅能論幫助詐欺取財罪，無從論以幫

助加重詐欺取財罪。然就原告即詐欺

犯罪被害人之立場而言，詐騙集團分

工所實施之詐欺行為，仍屬犯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加重詐欺取財罪無

疑，已符合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第

1目之立法定義。為期落實詐欺條例

就被害人特設保護之立法意旨，原告

依民事訴訟程序向被告起訴請求損害

賠償時，應仍有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適用，得暫免繳納訴訟費

用�。

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得暫

免繳納裁判費用之訴訟類型，觀諸法

條文義，明文限於請求損害賠償之

訴，不包括其他之訴訟類型。因此，

如原告提起之訴係訴請確認被告之抵

押債權、本票債權不存在，及依民法

第 767條第 1項、第 179條、第 308

條等規定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預告

登記並返還本票，或債務人異議之訴

等，因非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自無詐

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適用�。

再者，若原告所提之訴包含損害賠償

及非損害賠償之訴，則應先核定全部

訴訟標的價額，得出第一審裁判費

X1元，就其中損害賠償之訴部分，

因暫免繳納裁判費 X2元，予以扣

除後，計算原告應繳納裁判費 X3元

（計算式：X1-X2=X3）�。

二、 就要件之適用，由原告負釋明
之責，以供民事法院形式判斷

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

程序固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

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

損害，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

限，否則縱令得依其他事由，提起民

事訴訟，亦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

為此請求�。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

提起民事訴訟者，以被告犯罪行為之

被害人，且其所受損害係因被告犯罪

而「直接發生」者為限。其提起附帶

民事訴訟之合法與否，應依刑事訴訟

予以判斷，不因其是否移送民事庭，

而有所差異�。同理，在被害人依詐

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規定提起

民事訴訟之情形，本文認為，基於

「詐欺犯罪被害人」之文義解釋，應

以「原告為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詐

欺犯罪之被害人」、「被告為詐欺條

例第 2條第 1款之既遂正犯或共犯，

另包含被告幫助詐騙集團，但僅被論

以幫助詐欺取財罪既遂之情形」為前

提，始會產生所謂的詐欺犯罪被害人

及相對應之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另

參照立法理由強調「特別保護詐欺犯

罪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受有直接財產上

之損害」、上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

民事法院於形式審查上，得以經檢察

官認定既遂有罪之緩起訴處分書�、

起訴書，或刑事法院判決論以既遂有

罪之犯罪事實（此時被告經認定有犯

罪既遂行為，原告經認定為被害人，

已符合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人之要件）及其所生直接財產

上損害（即緩起訴處分書、起訴書

或刑事判決認定的受騙金額，另包

含未經認定之匯款所生手續費�等）

為限，以兼顧保護詐欺犯罪被害人及

避免原告濫用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保

障而浮濫起訴之風險。如被告所涉犯

行，經刑事庭認定其犯 3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罪，因原告未因此受有

損害，則原告起訴請求之損害賠償，

即非本件刑事判決認定犯罪事實之範

疇，被告亦非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

人，原告依法仍應繳納裁判費�。如

原告請求者包括精神慰撫金，因非屬

財產上損害，此部分依法亦應繳納裁

判費�。如因繼承取得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人或公司股東主張公司財產因詐

欺犯罪受有損害者，均不合於上開得

暫免繳納訴訟費用之規定，蓋其非因

詐欺犯罪行為而受有直接財產上損害

之人�。

適用主體、請求範圍？首先，所謂詐

欺犯罪，依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規

定，限於犯刑法第 339條之 4之罪、

犯詐欺條例第 43條或第 44條之罪、

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

犯罪。換言之，係以刑法第 339條之

4加重詐欺罪為中心，並以量變質變

概念，分別於犯罪利得達一定數額即

質變之獨立罪名（該條例第 43條）；

於實施犯罪之犯罪手段、犯罪地點、

犯罪團夥等型態所質變之獨立罪名

（該條例第 44條）；最後加及與該中

心犯罪及質變之二類犯罪有裁判上一

罪關係之其他犯罪7。準此，如被告

所犯之罪為刑法第 339條第 1項詐欺

取財罪者，因非屬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所列之詐欺犯罪，並無詐欺條例

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適用，原告仍

應繳納裁判費用8。

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詐

欺犯罪」，是否包含教唆或幫助他人

犯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之罪之共

犯？例如被告經刑事判決論以刑法第

30條第 1項前段、第 339條之 4第 1

項第 2款之幫助 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罪，是否屬「詐欺犯罪」？容有爭

議。否定說認為詐欺條例第 54條第

1項前段之「詐欺犯罪」限於犯詐欺

條例第 2條第 1款之罪之正犯，不含

共犯，故被告所犯幫助加重詐欺取財

罪，尚非詐欺條例第 2條第 1款所稱

之詐欺犯罪，而無詐欺條例第 54條

第 1項前段之適用9。本文採肯定說，

解釋上應包括教唆或幫助他人犯詐欺

條例第 2條第 1款之罪之共犯，蓋原

告確實遭詐騙集團以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各款之方式詐騙，符合「詐

欺犯罪被害人」之要件；被告因其提

供帳戶之幫助行為，依民法第 185條

第 2項規定，應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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